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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字〔2017〕21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中科技大学会计稽核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 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华中科技大学会计稽核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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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会计稽核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学校会计基础工作，健全内部控

制，规范会计行为，提高会计核算、监督水平和会计信息质

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以及《会计基础工作规

范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会计稽核包括会计稽查和会计复核，是学校会

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校会计机构本身对于会计核算

工作进行的自我检查或审核，属于会计业务自我监督。 

第三条 会计稽核的基本原则是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财

经法律法规、制度、国家或地方政策、学校规章制度以及其

他财经法纪。会计稽核的范围是对学校所有经费的会计业务

收支和事项进行稽查和复核，经费来源包括学校预算、办学

创收提成、国家财政专项和科研等经费以及代管、捐赠、地

方拨款等其他款项。 

第四条 会计稽核主要通过审查会计凭证、账簿、报表

等会计档案材料对会计业务进行稽查和复核。发现问题应及

时采取纠正、整改措施，确保学校会计业务合法合规，各项

财务手续齐全，财务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完整。 

第二章 会计稽核基本要求 

第五条 会计稽核工作分为事前稽核、事中稽核和事后稽

核三部分。事前稽核和事中稽核根据业务类型划分由财务处

http://kuaijishixibaogao.unjs.com/
http://aiwozhonghuazuowen.unjs.com/
http://xuexiaogongzuojihua.unjs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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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科室负责；事后稽核由财务处核算管理科会计稽核岗专职

负责。 

第六条 会计稽核人员必须坚持原则、实事求是、秉公办

事、廉洁奉公，坚决执行国家财经法纪，严格保守会计稽核

工作秘密；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，具备以下

稽核知识： 

（一）熟悉国家有关方针、政策、财经法纪、会计法规

以及学校相关财务管理制度； 

（二）熟悉学校发展规划、内部运行机制及教学科研活

动规律； 

（三）明确校内各级负责人的经济责任，熟悉校内各级

负责人的业务范围和财务审批权限； 

（四）掌握学校预算和会计科目设置，正确理解并准确

运用会计核算科目； 

（五）熟悉与稽核业务有关的地理知识、交通运输常识

等。 

第七条 会计稽核人员须认真审核会计凭证、账簿、报

表以及其他会计资料是否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稽核的

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： 

（一）原始凭证是否合法合规，填写是否规范完整； 

（二）学校的各项会计业务收支、经济业务事项是否合

法合规，审批手续是否齐全； 

http://zhiyeguihuafanwen.unjs.com/
http://zhiyeguihuafanwen.unjs.com/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C%9A%E8%AE%A1%E5%87%AD%E8%AF%81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WnduH01P19BPA7BmHw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-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DYnWb4PH6YrjbsPWDYPW61P1b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C%9A%E8%AE%A1%E8%B4%A6%E7%B0%BF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WnduH01P19BPA7BmHw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-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DYnWb4PH6YrjbsPWDYPW61P1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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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项支出是否严格执行国家、上级主管部门和学

校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，有无虚列

虚报、违反规定发放钱物和其他违纪违规问题； 

（四）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动和结算情况，并与账面

记录进行核对； 

（五）其他需要稽核的事项。 

第八条 会计稽核工作开展中，学校各单位、项目负责

人以及相关业务经办人员须配合会计稽核人员的工作，不得

损毁、隐匿相关资料或故意隐瞒事实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

会计稽核工作。会计稽核人员的权限包括以下方面： 

（一）检查、查阅各种与稽核业务相关的文件记录、会

计资料、预算报告、合同文书等； 

（二）稽核各项财产物资情况； 

（三）稽核校内单位与会计核算相关的各项经济活动和

管理活动； 

（四）制止各项会计违法、违纪行为； 

（五）要求有关人员纠正差错； 

（六）查处各类会计错弊行为，并提出处理建议等。 

   第九条 根据实际情况, 稽核将主要采取以下三种不同

的工作方式： 

（一）日常会计业务财务稽核。即对日常发生的会计业

务进行稽核，主要由财务处各科室负责组织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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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随机抽查财务稽核。即根据国家财经法纪或学校相

关财务管理制度, 对某一时期、范围内的会计业务活动采取

随机抽查方式进行稽核，主要由核算管理科负责组织完成。 

(三) 专项检查财务稽核。即根据特定的会计稽核目的和

要求, 在一定范围、时间内, 针对某一会计事项或会计业务

进行重点稽核，主要由财务处负责人组织完成。 

第三章 会计稽核的主要问题及其处理 

第十条 会计稽核人员在会计稽核工作中发现会计业务

存在问题，应及时向相关单位以及相关人员指出，并按照程

序上报上级领导或上级相关部门，提出建议、措施加以制止

和纠正。会计稽核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 

（一）原始凭证不合法合规； 

（二）原始凭证填制不规范； 

（三）原始凭证审批、报销手续不齐全； 

（四）会计业务收支、经济业务事项不合法合规，审批

手续不齐全； 

（五）会计凭证记账科目、记账金额错误； 

（六）会计收支业务统计、计算错误； 

（七）会计收支业务执行制度不严或适用制度错误； 

（八）记账凭证会计业务内容填制不规范或漏记会计事

项； 

（九）经费支出超范围、超标准； 

（十）违反规定发放钱物等； 

（十一）虚列虚报支出，套取经费，违规设立“小金库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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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其他违法违纪或不规范行为。 

第十一条 会计稽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根据不同情况

采取以下四种处理方式： 

（一）一般性问题处理。主要是指校内单位、项目负责

人或业务经办人员由于不熟悉各项规章制度，初次发生违规

会计业务，且造成的后果不严重的，会计稽核人员按照程序

上报后，作出书面会计稽核处理通知书，通知相关单位和项

目负责人 。相关单位自收到稽核通知书两周内须将每笔业

务的处理结果书面报送财务处。 

（二）程序性问题处理。主要指部分会计业务在流程上

存在遗漏，审批手续不齐全或资料不完备，稽核人员应立即

通知相关业务的经办人员尽快补充完整相关手续或资料。逾

期不予办理，经办人员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。 

（三）确定性问题处理。主要是指部分会计业务确定违

反国家财经法纪或学校制度，如超标准、超范围经费支出，

公款旅游、购买礼品等违反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“六项禁令”

精神的经费支出。对于确定性问题会计业务，项目负责人必

须提交书面说明材料，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签署处理意

见。属于轻微违规违纪，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相关单位

主要负责人应主动约谈项目负责人，责成项目负责人按有关

规定整改，涉嫌严重违规违纪的，按有关程序移送纪检监察

部门处理。 

（四）疑似性问题处理。对于部分会计业务，其手续完

备、票据合法，但是根据常识性、合理性却无法解释，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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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核人员将汇总相关业务资料，按照程序报批后，根据相关

规定，责成相关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自查自纠处理，或开展组

织调查。 相关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应认真核查每笔业务，如

稽核疑似问题经核查属实，属于轻微违规违纪，且没有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应主动约谈项目负责人，

责成项目负责人按有关规定整改，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，按

有关程序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。 相关单位及项目负责人

须自收到稽核通知书两周内将每笔业务的核查及处理结果

书面报送财务处。 

第四章 会计稽核问题的责任追究 

第十二条  对于会计稽核中发现的问题，经确认后，将

根据问题类型和轻重程度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（一）会计人员责任 

如稽核发现的问题是由会计人员造成的，应追究相关会

计人员的责任： 

1.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； 

2.对于业务不熟悉的，应加强会计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

工作； 

3.对于工作态度不端正、工作不认真负责的，财务处负

责人应约其谈话，进行批评教育，促其端正态度，改变工作

作风； 

4.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，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； 

5.相关处理情况登记在案，作为年终考核和绩效评价的

重要参考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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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负责人或业务经办人员责任 

如稽核人员发现校内单位或个人有违反财经法纪的财

务收支行为，将根据情况做出如下处理： 

1.经调查后，确认违法违纪情节轻微，且非业务经办人

员主观故意所为，而是由于不熟悉国家政策或报销业务造

成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；或者项目负责人虽有主观故意，

但情节轻微，违法违纪金额不大、 且后果不严重的，稽核

人员应向相关责任人宣传国家相关财经法纪，并将结果通报

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和相关经费主管部门； 

2.有以下行为的项目负责人，将通报其所在单位，所在

单位负责人应约其谈话，对其进行财经法纪宣传和教育；财

务处将按程序将问题所涉及的人员及违规违纪事项上报学

校经费主管、审计、纪检、监察、等部门。 

（1）屡查屡犯，违法违纪行为两次（含两次，业务发

生在本办法出台后）以上，或屡教不改的； 

（2）违法违纪金额较大，单笔或者累计金额超过 1 万

元的； 

（3）故意违法违纪，且态度恶劣，不听劝告的； 

（4）违规违纪性质恶劣，包括通过各种手段套取现金

私设“小金库”、有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顶风违规违纪等。 

3.违规经费的处理，将根据经费来源或性质采取不同的

措施：属于学校预算经费或办学创收提成经费的，全部收回

学校；属于国家财政专项经费的，退回学校经费主管部门重

新分配；属于科研经费的，全部原渠道退回，对于违规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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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或性质恶劣的，扣发项目负责人等额科研绩效，纳入学校

统筹；代管等其他款项根据违法违纪情形酌情处理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 学校产业集团、后勤集团和附属医院等二级

核算单位参照本办法制订本单位的稽核管理办法 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由学校财务处负

责解释和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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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财务处   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7年12月21日印发 


